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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是一种新兴行业，在我国仅有 20 年左右的发展历史。由于每个小区情况不同，

各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模式也有些差别。东营市市直安居工程的传统物业管理模式因业主不交
物业费而陷入尴尬境地，深圳物业因引入第三方监管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海河小区
采取了业主自治管理，惠园小区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双赢局面。

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项目

经理赵润海介绍，在南方，

业主的物业意识要强于北

方。其中一个原因是，物业

公司会对拒不交费的业主

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

院调解或者判决来解决。

而东营本地的物业公司对

采取法律途径的方式比较

谨慎。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

行义务的，业主应当按时交

纳物业服务费，不得以放弃

共有权利为由拒绝。近日，东

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关

于依法保障城市社区集中整

治工作的意见(实行)》显示，

人民法院受理业主或物业使

用人不交纳物业费形成的诉

讼，并可根据权利人的申请

发出支付令；人民法院对社

区集中整治活动中形成的纠

纷应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

山东德文律师事务所

的赵律师介绍，业主只要购

买了房子办理入住手续之

后，就必须交纳物业费。物

业服务不到位给业主造成

损失的，业主可以通过协商

和诉讼方式解决，属于另案

处理，不能成为不交物业费

的理由。在东营，也有物业

公司对拒交物业费业主提

起诉讼的情况。

而对于通过诉讼解决

物业费收取难题的方式，大

多数物业公司并不愿意采

取。“要是通过诉讼方式，物

业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

都比较高。”除了成本外，担

心物业与业主间关系不好

处也是物业公司考虑的另

一个主要因素。

小区物业管理：难不难？
东营小区物业管理的四个样本调查
本报记者 郝文杰 见习记者 闫西龙 吕增霞

在东营的登州路上有个惠园小
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下岗职工，这

里的房子也是政府为其建设的经济

适用房和廉租房，然而就是这样一

个“拮据”的小区，几乎所有的业主

都积极并及时地交物业费。

小区的王先生介绍，刚住进来

的时候大家都很不习惯住楼房，连

水卡、电卡如何使用都不知道，这

时候物业就过来一家一户地教大

家使用。小区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很多事情其实不属于物业负责，但

是他们也积极主动地承担下来了，

比如房屋问题，防盗门，甚至是买

来的插座坏了也找物业。惠园小区

物业主管孙秀芹主任告诉记者，小

区的业主没事的时候经常到办公

室里来找物业的工作人员聊天，什

么都聊，有时候就聊婆媳关系、孩

子的教育问题，甚至有时候也聊夫
妻关系。

据了解，惠园小区很多人是失

业下岗的。由于没有工作，他们不

知道如何找工作，很多人就主动找

物业，询问能否帮助找个岗位。孙

主任发现有这种需求的人不在少

数，于是每次聊天中她就把他们的

信息记录下来，只要看到有合适的

岗位就通知他们，截止到现在物业

已经为小区的 20 多人解决了就业

问题，孙主任告诉记者，下一步就

想再搞些创收的项目，比如手工作

坊帮助大家解决就业问题。

已经找到工作的韩女士告诉

记者，当时从农村来到东营，没有

学历，找不到工作，大家一有什么

烦心事就去物业找孙主任聊天，

后来孙主任就知道了韩女士的情

况，“结果没过几天就告诉我帮我
找了一份工作，现在我一个月能

拿到一千块钱，可以填补一下家

用了，真的是打心底里感谢我们

的物业。”

孙主任告诉记者：“物业和小
区业主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的融洽，

关键是我们物业和业主真诚沟通、

互相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

问题。”

物业与业主真诚沟通

物业管理陷困局
在东城黄河路以北，分布着 12

个市直安居工程小区。自 2008 年
11 月起，安泰南区等 9 个小区的物
业由东营市整顿和规范市直安居

工程居住区物业办公室(以下简称

物业办公室)负责。这 9 个小区共有

居民 10542 户，物业交费率只有

19%。过低的收费率，让物业服务正

面临困局。

自从进入 2010 年 12 月，物业

办公室负责报修的小刘和小许的

公休时间就全部被加班代替。“进

入供暖季，需维修的地方多，工作

量更大了，我们本来就人手少，为
了保证及时维修，只能加班。”小刘

告诉记者。小刘的加班费是每天 40

元，工资为每月 1300 元，但现在

2010 年 9 月、10 月、11 月的工资还

没有领到。

物业办公室的张部长介绍，物
业办公室现有 200 多人，每个月收

的物业费都不够发工资的。但为了

保证物业管理的正常进行，这本来

就不多的物业费要优先用于公用

水电、垃圾清运费等支出，员工的

工资就只能拖欠了。

安泰北区业主委员会余成海

主任介绍，许多业主不交物业费的

原因主要是房屋的遗留问题太多，

一直得不到解决。另外，物业服务
按照二级标准收费，但服务却达不

到二级标准。有的业主表示，只要

遗留问题不解决，就不交物业费。

虽然，物业办公室尽量提高自己的

服务质量，但业主的交费率一直没

有较大提高。

说起业主不交费的原因，物业

办公室的每个人都会说出七八种。

物业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最初业主不交物业费主要是因

为房屋建造的遗留问题，但房子有

问题的业主在 1 万多户中毕竟是

少数。后来，不交物业费逐渐成了

一种风气。

物业费收得太少，不但导致物
业工作人员工资的拖欠，也使得小
区内较大规模的维修不能进行，影

响了物业服务的水平。而物业服务
的不到位又会成为业主不交物业

费的缘由。物业服务陷入了一个恶

性循环的怪圈。

引入第三方监管
同样是公务员集中居住小区

的东营区新区，在物业管理中探索

出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方式。

“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是东营

市最好的，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

他们立马就上门服务。”说起物业

管理，家住竹香苑的张大妈赞不绝

口。“我们的物业费是直接从工资

里扣掉的，都交了物业费，他们服
务能不好吗？”张大妈一语道出了

物业服务好的原因。

深圳市住宅物业管理公司东

营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物业)负责

新区桂香苑、竹香苑、菊香苑和华

都橄榄城四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辖

区内共有业主 1309 户，其中 1000

多户业主的物业费由东营区行政

事务管理局代付。另外 300 户自助

交费的业主中不交费的只有 2 户，

交费率 99% 以上。

据了解，新区 1000 多户业主为
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物业费从工
资卡中统一划到东营区行政事务
管理局专用账户。由行政事务管理

局对深圳物业的服务按照物业合

同的约定进行监督和打分考核。每

个月按照打分考核的情况，将物业

费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划拨给深

圳物业公司。

因为物业有了行政事务管理局

的监管，深圳物业自 2005 年 6 月进

驻新区以来，每月评分一般是 95、96

分。物业服务得到业主和行政管理

局的认可。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业的

满意程度达 98%。2007 年，深圳物业

被评为省级优秀物业公司。

采取自治管理

2010 年 7 月，海河北区业主在

居委会的组织下选举产生业主委
员会，下设业主自治办公室，负责

小区的物业管理相关工作。海河南

区在海河社区的指导下成立了业

主自治办公室。

业主自治办公室就相当于小
区的物业公司，在业主委员会的监

督、领导下开展工作。与之前业主

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之间监督的关
系相比，业主委员会不仅要监督，

还要直接参与管理，是物业公司的

主人。

海河小区自治委员会办公室

自 2010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以来，

为小区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多年没

有清理的卫生死角被清理了，枯死

的树木被清理，绿化带重新浇灌。

小区道路路面进行了修补，小区道

路照明灯进行了更换、修理，楼道

内声控灯进行了改造，污水井及污
水管道进行了清理，落水管也进行
了更换。

业主自治委员会办公室实行
的是三级物业服务，按照物价局规
定，应按 0 . 4 元/m2 的标准收费，现

在小区实行的是 25 元/户，平均不
到 0 . 3 元/m2。小区的物业服务实行
严格的考核评估标准。

业主自治办公室收取的物业

费用于小区的日常维护、维修等

事务，不具有盈利性质。海河北区

业主委员会的周主任说：“我们收

取的物业费要做到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年底的时候还要张榜公
布小区物业费花销的明细账，让

业主知道每一笔钱的去处，做到

账目公开，接受全体业主的监

督。”

物业费收取难题

惠园小区物业孙秀芹主任在帮小区的失业人员联系工

作岗位。 本报见习记者 吕增霞 摄

物业费难收的问题，是

多数物业公司都面临的问

题，也有部分物业公司对物

业费的收取方式进行了探

索。在东营，部分由开发商

自己成立物业公司提供物

业服务的小区，将物业费与

水、电、气等居民日常生活

必需费用进行了捆绑。不按

时交纳物业费，就不能购买

水、电、气，这在物业费的收

取上起到较大作用。

张主任介绍，实行物业

费捆绑的确是有效收交物

业费的方法，但在这方面缺

乏法律依据，物业办公室也

不敢贸然实施。

东营市住建委物业科

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实行物

业费捆绑确实是解决当下

物业费收取难的一个有效

方式。在其他省市、地区也

推出了集水、电、气、民政补

助、物业费于一体的“一卡

通”方式，但这种方式因缺

乏法律依据，在东营只能是

个别物业公司实行，还不能

大规模推广。

山东天地恒律师所的

张律师告诉记者，如果物业

费与水、电、气等费用实行

捆绑，从道理上讲没有问

题，因为物业费是必须要交

纳的。但是，要是说这样做

就完全正确，也存在问题，

因为《物权法》、《物业管理

条例》上对此都没有明确的

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如果

提起诉讼，只能是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处理。

齐征律师所的高律师

说，捆绑式销售要根据当初

业主与物业签订的物业合

同，如果双方约定实行捆绑

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

开始约定水、电、气等单独

收费或业主自行到相关单

位交费，这时再推行捆绑，

那么就有可能触犯《合同

法》。

娟物业公司多不愿意采取诉讼手段

娟捆绑水电暖有效但无法律依据

安居工程

深圳物业

海河小区

惠园小区


